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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6万到位！浙江财政厅下达中央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第三年度奖励资
金

 近日，浙江省财政厅发布《 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节能减排补助资金（新能源汽车领域）预算的通知》。

 浙江财政厅下达的2025年中央节能减排补助资金（新能源汽车领域） 共计33864万元，其中：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补助资金31028万元，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第三年度奖励资金2836万元。值得一提的是，2836万元由嘉兴市一地独享
。

 以下为原文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节能减排补助资金（新能源汽车领域）预算的通知

浙财建〔2025〕46号              

各有关市、县（市）财政局：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2025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财建〔2025〕77号）要求，现下达你市
、县（市）2025年中央节能减排补助资金（新能源汽车领域）预算，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此次下达资金共计33864万元，其中：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31028万元，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第三年
度奖励资金2836万元。上述资金作一般性转移支付，纳入2025年度省与市县财政年终结算，各市、县（市）收入列“
1100250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时列报“211节能环保支出”类级科目下相应项级支出预算
科目，项目名称为“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项目代码为“10000015Z155110010003”。 

 二、此次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用于2022年及以前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清算和2022年
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预拨。有关市、县（市、区）财政局和同级主管部门要根据财政部等四部委
《关于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财建〔2015〕134号）、《关于“十三五”新能源汽
车充电基础设施奖励政策及加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通知》（财建〔2016〕7号）、《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16〕958号）、《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
建〔2018〕18号）、《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19〕138号）、《关于完
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20〕86号）、《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
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20〕593号）、《关于2022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21〕46
6号）等文件有关规定，加强资金管理，严格把关，确保资金及时到位和安全有效。

 三、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第三年度奖励资金不得用于支持燃料电池汽车整车生产投资项目和加氢基础设施建设。
有关市财政局要按照《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通知》（财建〔2020〕394号）等规定分配使用资金，加强
预算绩效管理，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节能减排补助资金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有关市、县（市）财政局要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
及时接收登录预算指标，并保持“追踪”标识不变，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会同相关部门按照
职责分工加强日常监管，进一步落实预算绩效管理要求，严格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管理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

 附件：1.2025年中央节能减排补助资金（新能源汽车领域）分配明细表

 2.2022年及以前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清算表

 3.2022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预拨表

 4.2025年度中央节能减排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5.2025年度中央节能减排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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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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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225779.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2 / 2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225779.html
http://www.tcpdf.org

